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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律法的局限(15-18) 

1. 无法取代应许[15-17] 

民 23:19 神非人，必不至说谎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至後悔。他说话岂不照著行 

            呢？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？ 

2. 无法取代产业[18] 

二.律法的角色(19-20) 

1. 是短暂的安排[19] 

2. 是次於应许的[20] 

 徒 7:53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 

 来 2:2 那藉著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；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 

三.律法的功用(21-25) 

1. 为显明人的罪[21-22] 

  罗 5:13 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；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 

  罗 7:7 这样，我们可说什麽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！只是非因律法，我 

      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「不可起贪心」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 

2. 引人归向基督[23-25] 

结论 

1. 明白律法有其价值 

2. 明白蒙恩是藉恩典 

 

应许之约

神 亚伯拉罕(约BC2000年) 耶稣基督

信心

产业
属灵的福气

神

律法之约

天使 摩西(约BC1450年) 耶稣基督

行为

产业
属灵的福气

 


